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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大法官第 1447 次會議議決不受理案件 

 

時    間：105年 10月 28日上午 9時 

地    點：大法官會議室 

主    席：賴大法官浩敏 

 

討論案由： 

一、聲 請 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語股法官（會 台 字第

13174號） 

聲請事由：為審理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一０四年度交字第二二八號

交通裁決事件，認應適用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三十五條第三項前段、第六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規

定及交通部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一日交路字第一

０二００一五三三一號函，有牴觸憲法第七條、第十

五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之疑義，聲請解釋暨

補充解釋司法院釋字第六九九號解釋案。 

決議： 

（一）各級法院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

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以之為先決問題，裁

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本院大法官解釋者，須確信系爭之

法律違憲，顯然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影響，並應於聲請

書內詳敘其對系爭違憲法律之闡釋，以及對據以審查之憲

法規範意涵之說明，並基於以上見解，提出其確信系爭法

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且其論證客觀上無明顯錯誤者，

始足當之。如僅對法律是否違憲發生疑義，或系爭法律有

合憲解釋之可能者，尚難謂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

違憲之具體理由，本院釋字第三七一號、第五七二號、第



 2 

五九０號解釋闡釋甚明。 

（二）本件聲請人因審理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一０四年度交字第二

二八號交通裁決事件，認應適用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三十五條第三項前段規定（聲請書雖泛稱第三十五條第

三項，但意旨均指同條項前段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一）、

第六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二）、第二項規定

（下稱系爭規定三）及交通部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一

日交路字第一０二００一五三三一號函（下稱系爭函），

有牴觸憲法第七條、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

之疑義，聲請解釋暨補充解釋司法院釋字第六九九號解釋

（下稱系爭解釋）。 

聲請意旨略以：１、系爭規定一於一百零二年一月三十日

修正公布、同年三月一日施行，規定汽車駕駛人於「五年

內」違反同條第一項規定二次以上者，應予處罰。所稱「五

年內」雖未明示起算點，然依系爭函及以高雄高等行政法

院一０二年度交上字第三八號判決（聲請書誤植為第四０

號）為始之司法實務見解，均認為第二次違反行為前五年

內曾有違反第一項規定者，即便前違反行為發生於系爭規

定一公布施行前，亦有系爭規定一之適用，並不限於二次

違反行為均須發生於施行日後之五年內。系爭規定一因而

產生類似不利益溯及既往之結果，立法者又漏未制定過渡

條款以保障人民對舊法之信賴利益，顯見系爭規定一有牴

觸禁止溯及既往原則、信賴保護原則，聲請人因見解不敵

上級審實務見解，爰聲請解釋系爭規定一違憲，併請宣告

系爭函亦為違憲。２、系爭規定二規定汽車駕駛人受吊銷

駕駛執照（下稱駕照）處分時，吊銷各級車類之駕照，於

一人一照監理行政制度下，使駕駛次級車輛而酒精濃度超

過標準者，將被吊銷較高級、涉及駕駛人賴以維生或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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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之駕照。系爭規定二雖經系爭解釋認為合憲，但系爭

解釋亦指明為符比例及平等原則，宜由立法者針對不同情

況增設分別處理之規定。系爭解釋乃屬警告性解釋，然立

法者卻怠於修正系爭規定二。基於合憲性解釋原則，實應

採取於較高級駕照上註記不得駕駛違規次級車輛，或僅吊

扣違規或違法當時駕駛車類駕照之侵害較小方式，臺灣高

等法院暨所屬法院九十七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四０

號研討結果即持此見解，然此見解於交通裁決事件改由行

政法院審理後，並不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所採。本件原因

事件所涉二次酒後駕車行為若均須列入「五年內」之計算，

行為人所受吊銷駕照處分之執行，亦應參照同條例第六十

七條第二項、第五項及第六項等規定，禁止於三年內考領

重型機車駕照即為已足。又系爭規定三於九十九年五月五

日修正公布、同年九月一日施行，採取記點緩吊扣駕照制

度，致就違規記點與累積吊扣駕照之事實如橫跨新舊法，

究應如何計算與裁處等滋生疑義，且亦可能發生越級吊扣

之違憲疑義，系爭解釋公布在後，但卻未釋示系爭規定三

是否合憲。綜上，聲請人基於違憲確信，爰聲請解釋系爭

規定二及三違憲，併請補充系爭解釋。 

惟查：１、憲法第八十條規定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

受任何干涉。依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

依據。法官於具體事件中，對於應適用之法律，基於優先

遵守憲法之義務，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

義，雖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本院

大法官解釋，以排除法官對遵守憲法與依據法律之間可能

發生之取捨困難，亦可避免司法資源之浪費。惟法官在其

職責範圍內，關於應適用之法律，自得本於公正誠實之篤

信，表示合法適當之見解，迭經本院解釋在案（本院釋字



 4 

第一三七號、第二一六號、第三九九號及第四０七號等解

釋參照）。查系爭規定一所稱「五年內」既未明示起算點，

解釋上本有多種可能性。聲請意旨既主張二次違反行為均

應發生於施行日後，自得本於職權認事用法，並就系爭規

定一為合憲解釋，進而作成裁判。況前違反行為發生於系

爭規定一公布施行前，何以不屬客觀事實狀態，而致有違

禁止溯及既往原則？行為人有何信賴基礎、值得保護之信

賴利益，致立法者未定過渡條款即屬違憲？聲請意旨均未

就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予以闡釋及說明，僅爭執系爭

規定一應如何解釋與適用，難謂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系

爭規定一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至系爭函，並非首開本院解

釋釋示得為法官聲請解釋之客體，且法官仍得依據法律正

確闡釋，表示適當之不同見解，不受其拘束，亦迭經本院

上開解釋在案。２、本院歷來解釋憲法，並非採完全合憲

或違憲之二分法，另有與憲法不符但未宣告無效、違憲，

但在一定期間之後失效、尚屬合憲但告誡有關機關有轉變

為違憲之虞，並要求其有所作為予以防範等方式，不一而

足（本院釋字第四一九號解釋參照）。就系爭規定二規定

吊銷各級車類之駕照，系爭解釋已釋示：「縱對於以駕駛

汽車為職業之駕駛人或其他工作上高度倚賴駕駛汽車為工

具者（例如送貨員、餐車業者）而言，除行動自由外，尚

涉工作權之限制，然作為職業駕駛人，本應更遵守道路交

通安全法規，並具備較一般駕駛人為高之駕駛品德。故職

業駕駛人因違反系爭規定而受吊銷駕駛執照之處罰者，即

不得因工作權而受較輕之處罰」，而宣告合憲。解釋末之

「併此指明」，是否或如何因此使立法者負有於一定期限

內之修補義務？社會時勢發展與立法事實背景有無重大變

遷，而致系爭規定二已達違憲程度？以及系爭解釋所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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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因拒絕酒測而吊銷駕照，與本件聲請原因事件之因無照

駕駛且酒精濃度超過標準而吊銷駕照，兩者之異，有無令

系爭解釋有再為補充解釋之必要？聲請意旨均未於客觀上

具體陳明，論證尚有不周。況聲請意旨亦自承仍得透過合

憲性解釋，以司法實務見解，或解釋系爭規定一之「五年

內」均應限於施行日後而得免行為人受吊銷駕照處分，或

改以其他規定執行吊銷駕照處分而異其法律效果。則系爭

規定二違憲與否，並非顯然於裁判結果有所影響，除是否

仍為原因事件應適用之法律，聲請意旨論證不無疑問外，

亦難謂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系爭規定二為違憲之具體理

由，且未對意旨及內容闡釋甚為明確，並無文字晦澀或論

證不周情形之系爭解釋，提出補充解釋之正當理由。末查

原因事件係行為人就一百零四年八月四日桃監裁字第 52-

DB3962108 號裁決（下稱系爭裁決）不服而提起行政訴訟，

系爭裁決係裁處行為人吊銷駕照三年，並應參加道路交通

安全講習，並未涉及違規記點與累積吊扣駕照等節，是系

爭規定三並非原因事件應適用之法律，自不得為法官聲請

解釋之客體。 

綜上，本件聲請，核與首開本院解釋所定之聲請解釋要件

不合，應不受理。 

 

二、聲 請 人：中國國民黨代表人洪秀柱（會 台 字第 13152號） 

聲請事由：認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有違憲疑義，聲請解釋暨暫時處分案。 

決議： 

（一）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障

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

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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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稱大審法）

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又所謂確定終局裁判，就

其立法及制度設計之意旨，係指聲請人已依法定程序盡其

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而言。惟聲請案件雖未盡審級救濟之

程序，如事實已臻明確而無爭議餘地，且在憲法上具有原

則之重要性，經大法官議決受理者，不在此限，本院大法

官第一二一一次會議決議可資參照。 

（二）本件聲請人認大審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下稱系爭

規定），有違憲疑義，並依大審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聲請解釋暨暫時處分。聲請意旨略謂：系爭規定就立

法委員聲請解釋憲法所規定之委員人數「三分之一以上」

門檻過苛，無法保障少數黨立法委員釋憲聲請權，俾能制

衡多數黨、落實民主原則並維護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憲政秩

序。因此，立法院多數黨於中華民國一０五年七月二十五

日三讀通過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致

使聲請人財務崩潰破產、形同實質解散，淘空聲請人受憲

法所保障之結社自由等，更使我國以政黨政治為基礎之自

由民主憲政秩序陷於破毀。聲請人就此等憲政危機原得依

系爭規定予以制衡，但因系爭規定違憲侵害聲請人之權利

而無從實現。且系爭規定究其本質，並無藉由提起一般民

事、刑事或行政訴訟獲得救濟之期待可能性。是聲請人並

無可能於用盡審級救濟途徑後始據確定終局裁判聲請釋憲，

爰依司法院大法官第一一二五次會議決議意旨，逕行聲請

解釋系爭規定已違反憲法第一條、第二條所昭示之民主原

則中對少數黨保護之要求，亦侵害憲法第七十八條、第七

十九條第二項、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一百七十三條

依權力分立原則所劃分予司法權之權力核心領域。為免聲

請人憲法上權利遭受不可回復之損害，並請准予於解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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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前為暫時處分等語。按本院大法官第一一二五次會議決

議，就大審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例外毋須據確定終

局裁判聲請解釋部分，業經本院大法官九十二年二月二十

一日第一二一一次會議修正。次按該決議所稱未盡審級救

濟之程序之例外情形，係指聲請人已提起訴訟，經裁判後，

未對該依法得為上訴或抗告（再抗告）之裁判，盡其法定

救濟程序而言。經查，本件聲請人未經訴訟程序，逕行為

本案聲請，與大審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及上開決議

意旨不符。另聲請意旨亦未具體敘明聲請人於憲法上所保

障之何種權利如何遭受不法侵害。綜上，本件聲請核與大

審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及上開決議不合，依同條第

三項規定，應不受理。又本件聲請憲法解釋之部分既應不

受理，聲請人有關暫時處分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

回。 

 

三、聲 請 人：林妙姿（會 台 字第 13169號） 

聲請事由：為地上物補償費事件，認最高行政法院一０五年度判

字第一七七號判決，所適用之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四月

二十三日修正發布之臺中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損失補

助及獎勵金發放作業要點（聲請書誤植為臺中市辦理

公共工程拆遷補助及獎勵金發放作業要點）、九十九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之臺中市公共工程建築改

良物拆遷損失補償自治條例（聲請書誤植為九十九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之臺中市公共工程建築改良

物補償自治條例），有違憲疑義，聲請解釋案。  

決議： 

（一）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障

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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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

者，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

二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因地上物補償費事件，認最高行政法院一０五

年度判字第一七七號判決（下稱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

之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修正發布之臺中市辦理

公共工程拆遷損失補助及獎勵金發放作業要點（聲請書誤

植為臺中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補助及獎勵金發放作業要點；

下稱系爭要點）、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之臺

中市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損失補償自治條例（聲請書

誤植為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之臺中市公共工

程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下稱系爭自治條例），有違

憲疑義，聲請解釋。聲請意旨略謂：１、系爭要點為行政

規則，未經民主程序，牴觸憲法第一條之民主憲政原則；

系爭自治條例欠缺正當行政程序規定，與財產權之保障有

違。２、平均地權條例第六十二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因重

劃而須拆除之土地改良物應予補償，並未排除非法之改良

物。系爭要點及系爭自治條例逕自將違章建築排除於補償

範圍外，有違法律保留原則，牴觸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

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３、確定終局判決違背正當程序正

義，故而欠缺實質正義而違憲等語。核其所陳，聲請意旨

１、２尚難謂已具體指摘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於客

觀上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至其餘所陳，則僅係爭執法院

認事用法之當否，惟依現行法制，法院裁判本身及其所持

見解，並非得為本院解釋憲法之客體。是本件聲請，核與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不符，

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應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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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聲 請 人：張文俐（會 台 字第 13186號） 

聲請事由：為再審之訴事件，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一０三年度店再小字第一號民事裁定有違憲疑義，

聲請解釋案。 

決議： 

（一）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障

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

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

者，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

二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因再審之訴事件，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

易庭一０三年度店再小字第一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裁

定一）有違憲疑義，聲請解釋。查聲請人曾就系爭裁定一

提起抗告，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一０三年度再小抗字第一

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裁定二）以抗告無理由駁回，是本

件聲請應以系爭裁定二為確定終局裁定，合先敘明。聲請

意旨略謂，系爭裁定一藉詞駁回再審之請求，侵害國民受

憲法保障之訴訟權等語。核其所陳，僅係爭執法院認事用

法之當否，並未具體指摘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之何法令於

客觀上究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況法院裁判本身及其所持

見解，依現行法制，並非得為本院解釋憲法之客體。是本

件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

款規定不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應不受理。 

 

五、聲 請 人：泛喬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李必賢（會 台 字第 12239號） 

聲請事由：為申請使用執照事件，認最高行政法院一０二年度判

字第八０五號判決，所適用之建築法第三十四條、第

五十八條第二款、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一月七日修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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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四條、九十三年十

二月二十九日修正發布之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

目審查及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第三點、高雄縣落實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制度執行要點第六點、七十

五年三月十二日修正發布之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

理辦法第四條第三款、八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修正發

布之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第八條、內政部九十九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內授營建管字第０九九０二五一一

三七號及一０一年四月十七日營署建管字第一０一０

０八三五一號函，有違憲疑義，聲請解釋案。 

決議： 

（一）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障

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

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

者，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

二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因申請使用執照事件，認最高行政法院一０二

年度判字第八０五號判決（下稱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

之建築法第三十四條（下稱系爭規定一）、第五十八條第

二款（下稱系爭規定二）、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一月七日修

正發布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

（下稱系爭規定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

四條（下稱系爭規定四）、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

發布之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及簽證項目抽查

作業要點第三點（下稱系爭規定五）、高雄縣落實建造執

照及雜項執照簽證制度執行要點（下稱系爭執行要點）第

六點（下稱系爭規定六）、七十五年三月十二日修正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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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三款（下稱系

爭規定七）、八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修正發布之山坡地開

發建築管理辦法第八條（下稱系爭規定八）、內政部九十

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內授營建管字第０九九０二五一一三

七號（下稱系爭函一）及一０一年四月十七日營署建管字

第一０一００八三五一號函（下稱系爭函二），有違憲疑

義，聲請解釋。 

（三）聲請意旨略以：１、系爭規定一就授權行政機關訂定「規

定項目」之目的、範圍及內容等均未予明示，顯屬空白授

權，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且其「專家簽證制度」、「行政

與技術分立制度」部分，以及系爭函二於形式上將容積率

計算之審查交由起造人所委任之建築師簽證負責，無異於

將主管機關應依法審查之責任移轉給起造人，均顯有牴觸

正當法律程序及法律保留原則之疑義；且據系爭規定一空

白授權所訂定之系爭規定五，亦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授

權明確性原則。２、系爭規定二所稱「妨礙區域計畫者」，

屬不確定法律概念，侵害人民之財產權，而有違反憲法第

十五條及法律明確性原則。３、本案所涉土地受區域計畫

法規範，非屬都市計畫範疇，應不受容積率管制之限制，

況容積率管制涉及人民財產權之限制，應符合法律保留原

則，惟系爭規定三及系爭規定七「容積率」部分、系爭規

定四「建築物高度管制」部分及系爭規定八以核定之開發

計畫書、圖為開發建築之管理依據等規定，侵害聲請人之

財產權且違背法律保留原則，顯已違反憲法第十五條及第

二十三條規定。４、系爭執行要點有關建照之審查，違反

法律保留原則，又系爭規定六發照後抽查之規定部分漏未

規範起造人之信賴保護方式，違反信賴保護原則。５、系

爭函一對於汽車停車空間容積率之換算，採取與先前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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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之標準，欠缺正當理由，違反平等原則云云。 

（四）惟查，系爭規定七及八並未為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聲請

人自不得以之為聲請解釋之客體；其餘所陳，僅係就行政

機關處分及確定終局判決之當否而為爭執，尚難謂已於客

觀上具體指摘系爭規定一至六、系爭函一、二及系爭執行

要點有關建造之審查部分究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且法院

裁判本身及其所持見解，依現行法制，並非得為聲請解釋

之客體。是本件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不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應不受理。 

 

六、聲 請 人：林益慶、許銘陽（會 台 字第 12342號） 

聲請事由：為建築師法事件，認最高行政法院一０三年度判字第

一二四號判決，所適用之建築師法第四十九條、直轄

市縣（市）建築師懲戒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條、內政

部建築師懲戒覆審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條、中華民國

八十七年一月七日修正發布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第九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四條、

八十二年三月一日修正發布之同編第六十條第一項第

四款、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建築法第三十

四條、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發布之建造執照

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及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

高雄縣落實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制度執行要點、

內政部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內授營建管字第０九

九０二五一一三七號及一０一年四月十七日營署建管

字第一０一００八三五一號函，有違憲疑義，聲請解

釋案。 

決議： 

（一）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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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

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

者，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

二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因建築師法事件，認最高行政法院一０三年度

判字第一二四號判決（下稱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建

築師法第四十九條、直轄市縣（市）建築師懲戒委員會組

織規程第二條、內政部建築師懲戒覆審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二條（下併稱系爭規定一）、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一月七日

修正發布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九條、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四條、八十二年三月一日修正發布

之同編第六十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一項第

二款（下併稱系爭規定二）、建築法第三十四條（下稱系

爭規定三）、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發布之建造執

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及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下

稱系爭作業要點）、高雄縣落實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

制度執行要點（下稱系爭執行要點）、內政部九十九年十

二月二十三日內授營建管字第０九九０二五一一三七號

（下稱系爭函一）及一０一年四月十七日營署建管字第一

０一００八三五一號函（下稱系爭函二），有違憲疑義，

聲請解釋。 

（三）聲請意旨略以：１、系爭規定一未如同為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之律師、醫師、法醫師等之相關懲處規定，針對懲戒

委員會之組織及懲戒與覆審之進行、審議、決議等明文規

定，未能提供對人民之工作權及生存權有效保障之程序規

範，顯屬立法疏漏，不符憲法所要求之正當法律程序，且

有違反平等原則之疑慮。２、系爭規定二無法律授權而逕

自訂定容積率及建築物高度限制，違反法律授權明確性及



 14 

法律保留原則，侵害人民受憲法第十五條所保障之財產權。

３、系爭規定三關於建築師責任之歸屬，違背法律明確性

原則；且未明確授權主管機關訂定何謂「其餘項目」，就

「規定項目」之授權則為空白授權，均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４、系爭作業要點逕自訂定「其餘項目」之內容，牴觸授

權明確性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５、系爭執行要點違反行

政程序法第四條規定，不符正當法律程序，又其簽證抽查

制度使起造人取得執照後須承擔因建築師疏失造成之不利

益，惟漏未規範對起造人之保護，亦牴觸信賴保護原則。

６、系爭函一規定之汽車停車空間容積率計算方式與機車

停車空間相異，形成差別待遇，違反平等原則。７、系爭

函二將容積率之審查責任移轉於起造人，加重人民申請建

築執照之責任範圍，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原

則等語。 

（四）惟查，系爭規定一未經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自非得據以

為聲請解釋之客體。其餘所陳，尚難謂已於客觀上具體指

摘系爭規定二、三、系爭作業要點、系爭執行要點及系爭

函一、二究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是本件聲請，核與司法

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不合，依同

條第三項規定，應不受理。 

 

七、聲 請 人：蕭正朋（會 台 字第 13156號） 

聲請事由：為國家賠償事件，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一０五年度國

字第八０號、重國字第三五號、第四八號、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一０五年度重國字第一四一號及第一四三號

民事裁定，有違憲疑義，聲請解釋案。 

決議： 

（一）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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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

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

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因國家賠償事件，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一０五

年度國字第八０號、重國字第三五號、第四八號、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一０五年度重國字第一四一號及第一四三號民

事裁定（下併稱系爭裁定），有違憲疑義，聲請解釋。查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謂確定終

局裁判，依其立法及制度設計意旨，係指已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聲請人就上開系爭裁定得依法提

起抗告卻未提起，未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自不得持

系爭裁定提起釋憲。是其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

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不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

應不受理。 

 

八、聲 請 人：蕭正朋（會 台 字第 13170號） 

聲請事由：為請求國家賠償事件，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一０五年

度重國字第九三號、第一二七號、第一二八號、第一

四四號、第一四五號、第一四七號、第一四九號及臺

灣花蓮地方法院一０五年度重國字第二一號、第二三

號、第三一號、第三八號、第四一號、第四七號、第

四九號、第五０號民事裁定，有違憲之疑義，聲請解

釋案。 

決議： 

（一）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障

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

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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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

二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因請求國家賠償事件，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一

０五年度重國字第九三號、第一二七號、第一二八號、第

一四四號、第一四五號、第一四七號、第一四九號及臺灣

花蓮地方法院一０五年度重國字第二一號、第二三號、第

三一號、第三八號、第四一號、第四七號、第四九號、第

五０號民事裁定（下併稱系爭裁定），有違憲之疑義，聲

請解釋。聲請意旨略以︰系爭裁定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

條之十三、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一項第六款（聲請人誤植為

第二百四十九條之十二及第二百四十九條第十二項）規定，

以聲請人未繳納裁判費為由，駁回聲請人國家賠償之請求，

與國家賠償法及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不符，系爭裁定不符

公平正義應屬違憲云云。按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

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謂確定終局裁判，就其立法及制度設計

之意旨，係指聲請人已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

判而言。查本件聲請人對於系爭裁定未依法定程序提起抗

告，係屬未用盡審級救濟程序，故系爭裁定非屬確定終局

裁定，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請解釋憲法；況核聲請意旨所

陳，僅係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並未具體指摘系爭裁

定所適用之何一法令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且依現行法制，

法院判決本身及其所持見解，尚非得為聲請解釋之客體。

是本件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不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應不受理。 

 

九、聲 請 人：林承勳（會 台 字第 11871號） 

聲請事由：為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認臺灣嘉義地方法

院九十九年度選訴字第三八號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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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臺南分院一００年度選上訴字第二九六號刑事判

決，所援用之最高法院九十年度第六次刑事庭會議決

議，有牴觸憲法第八條第一項、第十五條及第二十三

條等規定之疑義，聲請解釋案。 

決議： 

（一）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障

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

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

者，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

二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認臺灣嘉義

地方法院九十九年度選訴字第三八號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

法院臺南分院一００年度選上訴字第二九六號刑事判決，

所援用之最高法院九十年度第六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下稱

系爭決議），有牴觸憲法第八條第一項、第十五條及第二

十三條等規定之疑義，聲請解釋。查聲請人曾就上開臺灣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提起上訴，業經最高法院一０

一年度台上字第五一六二號刑事判決以其上訴違背法律上

之程式，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予以判決駁回，

是本件聲請，應以上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為

確定終局判決，合先敘明。次查聲請人前曾就同一事件聲

請解釋，業經本院大法官第一四０九次會議議決不受理，

並予函知在案。茲復行聲請，聲請意旨略謂：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一百條及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百四十四

條（下併稱系爭規定）所定「有投票權之人」，依文義解

釋，應指「行賄、受賄時已現實具有投票權之人」而言，

然系爭決議竟認行賄、受賄當時雖尚未當選縣市議員，但

於事後選舉結果當選為議員而取得投票權者，即與系爭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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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要件該當，已將處罰範圍擴及至系爭規定所未明文規

制處罰之提前賄選行為，顯已逸脫法條文義可能之範疇，

無異以解釋方法創設刑法所未規範之內容，違反罪刑法定

主義、實質正當法律程序及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

侵害其受憲法第八條及第十五條所保障之人身自由及財產

權云云。核其所陳，仍僅在指摘系爭決議未採以行賄、受

賄時已現實具有投票權之人為處罰對象之見解為違憲，至

系爭規定之立法意旨如何，其是否完全排除處罰提前賄選

行為因而使系爭決議有如何違憲之處，聲請意旨尚難謂已

為客觀具體之敘明。是本件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不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

應不受理。 

 

一０、聲 請 人：長城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張傳芳（會 台 字

第 12875號） 

聲請事由：為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事件，認最高行政法院一

０四年度判字第五八八號判決，所適用之中華民國

一００年五月四日制定公布同年六月一日施行之特

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及財

政部一０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台財稅字第一０一００

二一二六四０號函，有違反憲法第十五條、第十九

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之疑義，聲請解釋，併就司法

院釋字第六七四號解釋聲請補充解釋案。 

決議： 

（一）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

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

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

之疑義者，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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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因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事件，認最高行政

法院一０四年度判字第五八八號判決（確定終局判決），

所適用之中華民國一００年五月四日制定公布同年六月

一日施行之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下稱系爭規定）及財政部一０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台財稅字第一０一００二一二六四０號函（下稱系爭函），

有違反憲法第十五條、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之疑

義，聲請解釋，併就司法院釋字第六七四號解釋（下稱

系爭解釋）聲請補充解釋。聲請意旨略謂：１、系爭規

定之「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欠缺明確之判斷基

準，有違法安定性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２、系爭函

認依法得與鄰接土地合併使用而申請核發建造執照之畸

零地亦屬「依法得核發建造之土地」，應課徵特種貨物

及勞務稅之見解，已逾越法律解釋之範圍，違反租稅法

律主義及法律保留原則，並侵害人民之財產權云云。核

其所陳，尚難謂已於客觀上具體指摘系爭規定及系爭函

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至聲請補充解釋系爭解釋部分，

查系爭解釋並未有文字晦澀或論證遺漏等不周之處，難

謂有聲請補充解釋之正當理由，核無補充解釋之必要。

是本件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不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應不受理。 

 

一一、聲 請 人：劉張金琅（會 台 字第 13175號） 

聲請事由：為都市計畫事件，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

訴字第二七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九年度裁字

第二二八一號裁定，所適用之桃園縣政府（現改制

為桃園市政府）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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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行字第０九七０二０四四八四號函，有違反憲法

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之疑義，

聲請解釋案。 

決議： 

（一）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

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

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

之疑義者，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因都市計畫事件，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

八年度訴字第二七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九年度裁

字第二二八一號裁定，所適用之桃園縣政府（現改制為

桃園市政府）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府城行字

第０九七０二０四四八四號函（下稱系爭函），有違反

憲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之疑義，

聲請解釋。查聲請人就上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提起

上訴，經上開最高行政法院裁定，以上訴不合法為由予

以駁回，是本件聲請應以上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為

確定終局判決，合先敘明。次查聲請人曾就同一事件聲

請解釋，業經本院大法官第一四四二次、第一四四四次

會議議決不受理，並予函知在案。茲復行聲請，仍係指

摘桃園縣政府依系爭函將聲請人所有之土地逕為分割，

並將部分土地納入自辦市地重劃範圍內，違反平均地權

條例第五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三條、

建築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侵害人民受憲法第十五條

保障之財產權及第二十二條保障之基本人權，牴觸憲法

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云云。查系爭函為

桃園縣政府通知平鎮地政事務所協助辦理土地分割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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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並非法律或命令，又未為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自

不得為聲請解釋之客體。至聲請人其餘所陳，仍係爭執

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並未具體敘明確定終局判決所適

用之何法令發生有何牴觸憲法之疑義，且依現行法制，

法院判決本身及其所持見解，尚非得為聲請解釋之客體。

是本件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不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應不受理。 

 

一二、聲 請 人：黃志豪（會 台 字第 13193號） 

聲請事由：為告訴偽造文書等案件，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一０

四年度聲判字第九五號、一０五年度聲判字第五０

號、第八六號刑事裁定，所適用之刑事訴訟法第二

百五十八條之一規定，有牴觸憲法第七條、第十六

條及第二十二條規定之疑義，聲請解釋案。 

決議： 

（一）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

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

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

之疑義者，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因告訴偽造文書等案件，認臺灣高雄地方法

院一０四年度聲判字第九五號、一０五年度聲判字第五

０號、第八六號刑事裁定（下併稱確定終局裁定），所

適用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八條之一規定（下稱系爭

規定），有牴觸憲法第七條、第十六條及第二十二條規

定之疑義，聲請解釋。查聲請人前曾就同一案件聲請解

釋，業經本院大法官第一四四四次會議議決不受理，並

予函知在案。茲復行聲請，聲請意旨仍謂：確定終局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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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以告訴人聲請交付審判須委任律

師始得為之，已剝奪人民之訴訟權，侵害憲法所保障人

民之權利云云。核其所陳，尚難謂已於客觀上具體指摘

系爭規定究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是本件聲請，核與司

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不合，

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應不受理。 

 

一三、聲 請 人：鍾文智（會 台 字第 12725號） 

聲請事由：為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認臺灣高等法院一０三年

度金上重訴字第一六號刑事判決，所適用之中華民

國九十五年一月十一日修正公布證券交易法第一百

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規定，及第一百七

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七項規定，有違反憲法第

七條、第八條、第十五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之疑義，

聲請解釋案。 

決議： 

（一）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

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

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

之疑義者，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因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認臺灣高等法院一

０三年度金上重訴字第一六號刑事判決，所適用之中華

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一日修正公布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

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規定（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及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七項規定（下併稱

系爭規定二），有違反憲法第七條、第八條、第十五條

及第二十三條規定之疑義，聲請解釋。查聲請人曾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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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臺灣高等法院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一０四年度

台上字第一二一九號刑事判決以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

予以駁回，是本件聲請應以上開臺灣高等法院判決為確

定終局判決，合先敘明。次查聲請人前曾就同一事件聲

請解釋，業經本院大法官第一四三四次會議議決不受理，

並予函知在案。茲復行聲請，就系爭規定一，仍係指摘

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並未於客觀上具體敘明該規定究

有何牴觸憲法之處。就系爭規定二，聲請意旨略以如何

計算「犯罪所得」具有爭議，刑事處罰加重欠缺合理理

由，一律重罰無法達到維護證券交易市場之目的，已違

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平等原則、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性

原則等致人身自由與財產權受有侵害。惟核其所陳，僅

係爭執系爭規定二法定刑與犯罪所得追徵之處罰過重，

就該規定何以受規範者無法預見或無法經由司法審查加

以確認；不同類型犯罪行為何以須相同對待；處罰如何

輕重失衡或欠缺裁量空間等，均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

是本件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不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應不受理。 

 

一四、聲 請 人：毛吳鶴（會 台 字第 13148號） 

聲請事由：為地上物拆遷補償事件，認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一０

一年度訴字第三０九號判決及最高行政法院一０二

度裁字第三三一號裁定，所適用之土地徵收條例第

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及嘉義市興辦公共工程用地建築

改良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例第五條規定，有牴觸

憲法第十條、第十五條、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信

賴保護原則之疑義，聲請解釋案。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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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

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

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

疑義者，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

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因地上物拆遷補償事件，認高雄高等行政法

院一０一年度訴字第三０九號判決及最高行政法院一０

二度裁字第三三一號裁定，所適用之土地徵收條例第五

條第一項第三款及嘉義市興辦公共工程用地建築改良物

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例第五條規定（下併稱系爭規定），

有牴觸憲法第十條、第十五條、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

信賴保護原則之疑義，聲請解釋。查聲請人就上開高雄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提起上訴，業經前開最高行政法院裁

定以上訴不合法予以駁回，是本件聲請，應以上開高雄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合先敘明。復查聲

請人前曾就同一事件聲請解釋，業經本院大法官第一四

三四次會議議決不受理，並予函知在案。本件聲請意旨

略以：１、嘉義市政府及法院認定聲請人之系爭建物為

非依法令建造之違建物，亦非民國七十一年六月三十日

以前之違建物，依系爭規定，系爭建物即非應予徵收補

償之標的，聲請人亦不得受領救濟金，但其他居民卻得

受領，有損及聲請人權益。２、系爭規定違反憲法第十

條居住遷徙自由、第十五條財產權保障之「完全賠償原

則」、比例原則之最小侵害原則、平等原則及信賴保護

原則等語。核其所陳，就法院認定系爭建物是否為違建

物，以及應否發放救濟金部分係對其認事用法為爭執；

其餘所陳，客觀上尚難謂已就系爭規定具體敘明有何牴

觸憲法之疑義。是其聲請，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25 

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不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應

不受理。 

 

一五、聲 請 人：張浚銘、郭漢忠（會 台 字第 12499號） 

聲請事由：為退休給與聲請再審事件，認最高行政法院一０三

年度裁字第一八四二號裁定，適用之國家行局退休

金給與表，有違反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之疑義，聲請

解釋案。 

決議： 

（一）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

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

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

之疑義者，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因退休給與聲請再審事件，認最高行政法院

一０三年度裁字第一八四二號裁定（下稱確定終局裁定），

適用之國家行局退休金給與表（下稱系爭退休金給與表），

有違反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之疑義，聲請解釋。聲請意旨

略謂：系爭退休金給與表並無法律授權，具有重大瑕疵，

侵害聲請人等之法定退休權益，與憲法第十五條人民財

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有所牴觸云云。惟查系爭退休金給

與表未為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自不得以之為聲請解釋

之客體；其餘所陳，核係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依

現行法制，法院裁判本身及其所持見解，並非得為本院

解釋憲法之客體。是本件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

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不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

應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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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聲 請 人：黃德源（會 台 字第 12652號） 

聲請事由：為恐嚇等案件，認臺灣高等法院一０二年度上易字

第二八九號刑事判決，所適用之刑法第三百零四條

規定，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侵害人民受

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之言論自由，聲請解釋案。  

決議： 

（一）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

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

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

之疑義者，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因恐嚇等案件，認臺灣高等法院一０二年度

上易字第二八九號刑事判決（下稱確定終局判決），所

適用之刑法第三百零四條規定（下稱系爭規定），違反

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侵害人民受憲法第十一條保

障之言論自由，聲請解釋。聲請意旨略謂，系爭規定有

關「強暴、脅迫」的定義並不明確，致實務見解將可無

限擴張入人於罪，且易成為統治者獨斷之工具，違反罪

刑明確性原則；系爭規定以刑罰懲處，不符合手段必要

性，違反比例原則而侵害人民意見表達之自由云云。核

其所陳，僅係爭執確定終局判決之認事用法有所不當，

並未具體指明系爭規定於客觀上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且法院裁判本身及其所持見解，依現行法制，並非得為

聲請解釋之客體。是本件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不合，依同條第三項規

定，應不受理。 

 

一七、聲 請 人：廖文良（會 台 字第 1318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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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事由：為重新審理等再審事件，認最高行政法院一００年

度裁字第七七０號、第一三九０號及第一四三六號

裁定，有違憲疑義，聲請解釋案。  

決議： 

（一）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

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

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

之疑義者，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因重新審理等再審事件，認最高行政法院一

００年度裁字第七七０號、第一三九０號及第一四三六

號裁定（下併稱確定終局裁定），有違憲疑義，聲請解

釋。查聲請人前曾就同一事件聲請解釋，業經本院大法

官第一三七九次、第一三八五次、第一三八八次、第一

三九三次、第一三九五次、第一三九八次、第一四０二

次、第一四０五次、第一四０八次、第一四０九次、第

一四一二次、第一四一五次、第一四二０次、第一四二

三次、第一四二八次、第一四三九次、第一四四二次、

第一四四三次及第一四四五次會議議決不受理，並予函

知在案。茲復聲請解釋，認因具有新事證及理由，足證

原因事實所涉土地糾紛之處理結果已違反憲法第十五條、

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四十三條規定云云，仍僅係爭執法

院認事用法之當否，並未就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之何一

法令及其於客觀上有何違憲疑義為具體指摘。且法院裁

判本身及其所持見解，依現行法制，尚非得為本院解釋

憲法之客體。是本件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

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不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

應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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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聲 請 人：張振松、蘇美惠、何進添（會 台 字第 13192號） 

聲請事由：為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等事件，認臺灣高等法院臺

中分院一０三年度上字第四九二號民事判決，適用

民法第七百八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判決袋地所有人

有通行權，有牴觸憲法第十五條之疑義，聲請解釋

案。  

決議： 

（一）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

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

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

之疑義者，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因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等事件，認臺灣高等

法院臺中分院一０三年度上字第四九二號民事判決，適

用民法第七百八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土地因與公路無

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

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

（下稱系爭規定）判決袋地所有人有通行權，有牴觸憲

法第十五條之疑義，聲請解釋。查聲請人張振松並非上

開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之當事人，自不得據

以聲請解釋。次查另二聲請人曾就同判決提起上訴，經

最高法院一０五年度台上字第六０九號民事裁定，以未

對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為具體指摘等，難認已合法表明

上訴理由，上訴為不合法而駁回，是本件聲請，應以上

開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合

先敘明。聲請意旨略以，確定終局判決曲解法令，未考

量其他聯合開發、合建、交換土地、權利變換、協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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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容積移轉等方式下，逕依系爭規定判決袋地所有人

有通行權。且於袋地所有人沒有任何協商與補償下，進

而強制執行，已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之財產

權，並涉及剝奪生存權與人性尊嚴。核其所陳，僅係爭

執確定終局判決認事用法之當否，並未於客觀上具體敘

明系爭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疑義。是本件聲請，核與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不合，

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應不受理。 

 

一九、聲 請 人：徐秋月（會 台 字第 13198號） 

聲請事由：為勞保事件，認司法院大法官第一四三八次會議，

對於聲請人聲請解釋案所為之不受理決議及其所適

用之司法院大法官網路公告「人民聲請解釋Ｑ＆Ａ」

之Ｑ2&A2，有牴觸憲法第七條、第二十二條、第二

十三條、第六十二條、第七十二條、第七十七條及

第七十八條規定之疑義，聲請解釋案。  

決議： 

（一）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

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

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

之疑義者，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稱

大審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前因勞保事件，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一０四

年度訴字第一一０八號判決（下稱系爭判決），所適用

之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違反

勞工保險條例第十九條規定，有牴觸憲法第十五條、第

二十三條規定及信賴保護原則之疑義，聲請解釋，經本

院大法官第一四三八次會議，以聲請人尚得就系爭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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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提起上訴但未提起，系爭判決並非確定終局判決，

不得據以聲請解釋，決議不受理（下稱系爭不受理決議）。

聲請人後再就同一事件聲請解釋，經本院大法官第一四

四二次會議，以相同理由，決議不受理。二次不受理決

議均予函知在案。茲復行聲請，聲請意旨略以，系爭不

受理決議適用司法院大法官網路公告「人民聲請解釋Ｑ

＆Ａ」之Ｑ2&A2（下稱系爭網路公告），認定何謂用盡

審級救濟之確定終局裁判，決議不受理，欠缺法律具體

明確授權，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且系爭網路公告，形同

司法權制定與修改法律，使經濟有困難、無法於行政訴

訟上訴審聘請律師之人民，因未用盡審級救濟程序而無

法聲請解釋憲法，有侵害人民法律受益權及平等權之疑

義。惟查本院大法官審理解釋案件所為程序上之不受理

決議，均依大審法為之，大審法亦無聲明不服之規定。

且系爭不受理決議並非大審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所稱之確定終局裁判，系爭網路公告亦非同規定所稱之

法律或命令，均不得據以聲請解釋憲法。是本件聲請，

核與同規定不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應不受理。 

 

二０、聲 請 人：呼睿蓮（會 台 字第 12704號） 

聲請事由：為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認臺灣高等法院

一０三年度勞上字第二七號民事判決，適用勞動基

準法第二條規定就何謂勞動契約所表示之見解，與

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三年度判字第一一七八號、九十

四年度判字第七０七號、第八五０號、第一００七

號、第一二七四號、第一九五七號、九十五年度判

字第三一三號、第一四七二號、一００年度判字第

二一一六號、第二一一七號、一０一年度判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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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號判決適用同一法律所表示之見解歧異，聲請

統一解釋案。  

決議： 

（一）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統一解釋，須於其權利遭受不

法侵害，認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律或命令所表示之見解，

與其他審判機關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

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有異者，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

理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因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認臺灣高

等法院一０三年度勞上字第二七號民事判決，適用勞動

基準法第二條規定（下稱系爭規定）就何謂勞動契約所

表示之見解，與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三年度判字第一一七

八號（下稱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一）、九十四年度判字第

七０七號（下稱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二）、第八五０號（下

稱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三）、第一００七號（下稱最高行

政法院判決四）、第一二七四號（下稱最高行政法院判

決五）、第一九五七號（下稱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六）、

九十五年度判字第三一三號（下稱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七）、

第一四七二號（下稱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八）、一００年

度判字第二一一六號（下稱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九）、第

二一一七號（下稱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十）、一０一年度

判字第三六八號判決（下稱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十一）適

用同一法律所表示之見解歧異，聲請統一解釋。查聲請

人就上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

一０四年度台上字第九二一號民事裁定以上訴不合法為

由予以駁回，是本件聲請，應以上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

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合先敘明。聲請意旨略謂：確定

終局判決以聲請人與天外天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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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務契約關係，不具人格上、經濟上、組織上之從屬性，

為委任契約關係，而非系爭規定所稱之勞動契約關係之

認定，與上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從寬認定勞動契約關係

之成立，以保障弱勢勞工權益，落實憲法第十五條、第

一百四十二條及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之見解歧異，致聲

請人權益遭受不法侵害，有統一解釋之必要等語。查確

定終局判決以聲請人與天外天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間

之勞務契約，不具從屬性，為委任契約，非屬勞動契約

之認定，與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一至七係就保險業務員應

依薪資所得或執行業務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最高行政

法院判決八、九係就保險公司對其保險業務員投保全民

健康保險、勞工保險之投保薪資額；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十、十一係就保險公司應否為其所屬保險業務員申報提

繳勞工退休準備金之爭議，均以從屬性為勞動契約認定

基準之法律見解並無不同，僅係就其據以聲請之原因案

件事實，得否涵攝於勞動契約之判斷有所歧異，故尚難

謂係屬不同審判系統適用同一法律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歧

異。是本件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七條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不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應不受理。 

 

二一、聲 請 人：李金丁（會 台 字第 13030號） 

聲請事由：為聲明異議案件，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一０五

年度抗字第一一四號刑事裁定，所適用之刑法第四

十一條第一項但書及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七條規

定，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保障之人身

自由，有牴觸憲法第七條、第八條及第二十三條規

定之疑義，聲請解釋憲法暨暫時處分案。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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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

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

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

之疑義者，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因聲明異議案件，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一０五年度抗字第一一四號刑事裁定（下稱確定終局裁

定），所適用之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但書（下稱系爭

規定一）及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七條規定（下稱系爭

規定二），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保障之人

身自由，有牴觸憲法第七條、第八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

之疑義，聲請解釋憲法暨暫時處分。聲請意旨略謂：1、

確定終局裁定否准聲請人易科罰金之聲請，致聲請人須

受拘禁服刑，侵害其受憲法第八條保障之人身自由。2、

系爭規定一、二涉及人身自由之限制，其規範密度顯然

過低，且就程序保障之規範漏未規定，違反憲法第二十

三條法律保留原則。3、系爭規定一所稱「難收矯正之效」

與「難以維持法秩序」之規範意義隱晦難解，違反法律

明確性原則。4、系爭規定一、二欠缺正當法律程序之保

障規定，例如是否單一檢察官審核即可？是否須有醫學

或心理等專家參與？對人身自由之保障顯有不足。5、行

政程序法就各行政行為之作成，及須踐行之正當法律程

序均有相關規定，系爭規定一、二就相關程序保障規定

則付之闕如，違反平等原則及體系正義之憲法意旨等語。 

      核其所陳，係在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尚難謂已於

客觀上具體敘明系爭規定一、二究有何牴觸憲法第七條、

第八條、第二十三條之處。是本件聲請，與司法院大法

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不合，依同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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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規定，應不受理。又本件聲請解釋憲法部分既已作

成不受理，聲請人所為暫時處分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

併予駁回。 

 

二二、聲 請 人：陳光著（會 台 字第 13047號） 

聲請事由：為聲請定應執行刑案件，認最高法院一０五年度台

抗字第三七一號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一０五年

度抗字第四九號刑事裁定，關於定應執行刑之裁判

見解有違法疑義，聲請統一解釋案。 

決議： 

（一）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統一解釋，須於其權利遭受不

法侵害，認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律或命令所表示之見解，

與其他審判機關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

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有異者，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

理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定應執行刑案件，認最高法院一０五

年度台抗字第三七一號（下稱確定終局裁定）及臺灣高

等法院臺中分院一０五年度抗字第四九號刑事裁定（下

稱系爭裁定），關於定應執行刑之裁判見解有違法疑義，

聲請統一解釋。聲請意旨略謂，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裁

定援引最高法院一０四年度台抗字第五七六號刑事裁定

意旨，關於定應執行刑之見解，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三百

七十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爰

聲請統一解釋等語。惟查系爭裁定並非確定終局裁判，

聲請人不得持之聲請統一解釋。又查確定終局裁定與系

爭裁定，亦非屬不同審判系統法院（例如最高法院與最

高行政法院）之裁判。是本件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不合，依同條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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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應不受理。 

 

二三、聲 請 人：許修泰（會 台 字第 13150號） 

聲請事由：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一

０四年度簡字第四三七七號及第五四０四號刑事簡

易判決，有違憲疑義，聲請解釋案。 

決議： 

（一）按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或統一解釋法令，未於聲請書敘

明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所列

事項，經本院大法官命以大法官書記處通知定期補正，

逾期仍未補正者，依本院大法官第一０一六次會議議決，

應不受理。 

（二）本件聲請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認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一０四年度簡字第四三七七號及第五四０四號刑事

簡易判決，有違憲疑義，聲請解釋。查聲請人聲請解釋

憲法不合程式，經本院大法官命以本院大法官書記處中

華民國一０五年九月二十二日處大二字第一０五００二

四四五四號函通知於文到十日內補正合於程式之聲請書，

該函已於同年月三十日送達，有送達證書可稽。迄今逾

期已久，未為補正，依首開說明，應不受理。 

 

二四、聲 請 人：王銓鑫（會 台 字第 13190號）  

聲請事由：為有關眷舍事務事件，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七

年度訴字第二一五八號判決，所適用之國軍老舊眷

村改建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四條規定，有牴觸憲法第

十五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之疑義，聲請解釋案。 

決議： 

（一）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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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

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

之疑義者，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因有關眷舍事務事件，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九十七年度訴字第二一五八號判決，所適用之國軍老舊

眷村改建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四條規定（下稱系爭規定），

有牴觸憲法第十五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之疑義，聲請解

釋。查聲請人曾就上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提起上訴，

經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裁字第一０九二號裁定，以

上訴不合法為由予以駁回，是本件聲請，應以上開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合先敘明。次查聲

請人前曾就同一事件聲請解釋，業經本院大法官第一三

七０次、第一三七五次、第一三七九次、第一三八七次、

第一三八九次、第一三九三次、第一三九七次、第一三

九八次、第一四０一次、第一四０三次、第一四０五次、

第一四一０次、第一四一二次、第一四一四次、第一四

一五次、第一四一六次、第一四一九次、第一四二四   次、

第一四二六次、第一四三六次、第一四三八次、第一四

四二次及第一四四五次會議議決不受理，並予以函知在

案。茲復以同一事由再行聲請解釋，仍僅泛稱系爭規定

未經法律授權即限制原眷戶拆遷補償之範圍，有牴觸憲

法第十五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之疑義等語，尚難謂已具

體敘明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系爭規定於客觀上究有何

牴觸憲法之處。是本件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

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不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

應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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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聲 請 人：黃照岡（會 台 字第 12680號）  

聲請事由：為監獄行刑法事件，認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一０四年

度訴字第七一號及最高行政法院一０四年度裁字

第一三一二號裁定，所適用之監獄行刑法第六條

及其施行細則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有牴觸憲法第

十六條規定之疑義，聲請解釋案。 

決議： 

（一）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

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

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

之疑義者，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因監獄行刑法事件，認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一

０四年度訴字第七一號及最高行政法院一０四年度裁

字第一三一二號裁定，所適用之監獄行刑法第六條及

其施行細則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下併稱系爭規定），有

牴觸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之疑義，聲請解釋。查聲請人曾

對上開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提起抗告，經上開最高行

政法院裁定以抗告無理由駁回，是本件聲請，應以上開

最高行政法院裁定為確定終局裁定，合先敘明。聲請意

旨略謂，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於其

權利遭受侵害時，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系爭規定限

制受刑人向法院請求救濟之權利，與憲法第十六條有違

等語。惟查系爭規定並未為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聲請

人自不得以之為聲請解釋之客體。是本件聲請，核與司

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不合，

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應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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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聲 請 人：呂福昌、梁清淵、黃志霖（會 台 字第 13017號）  

聲請事由：為更正土地登記事件，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一０四

年度訴字第五二０號判決，適用法令違誤，有牴觸

憲法第七條、第十五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之疑義，

聲請解釋案。 

決議： 

（一）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

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

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

之疑義者，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因更正土地登記事件，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一０四年度訴字第五二０號判決，適用法令違誤，有牴

觸憲法第七條、第十五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之疑義，聲

請解釋。查聲請人就上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提起上

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一０四年度裁字第一九二０號裁定，

以上訴不合法駁回，是本件聲請應以上開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合先敘明。聲請意旨略謂：

確定終局判決違背地籍清理條例之立法理由、中央法規

標準法及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十條之規定，誤用土

地法及土地登記規則之理論作為判決之依據，使聲請人

本可依地籍清理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申請更正登記取得

系爭土地公同共有之權利無從實現，顯已侵害聲請人受

憲法第十五條所保障之財產權，且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

比例原則云云。核其所陳，僅係爭執確定終局判決之認

事用法有所不當，並未於客觀上具體敘明確定終局判決

所適用之何法令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且法院裁判本身

及其所持見解，依現行法制，並非得為聲請解釋之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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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件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不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應不受理。 

 

                              主  席：賴  浩  敏   

 


